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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良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丽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穆秉春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７７７，２９１，６３６．８７ ７８５，９９２，８７１．７５ －１．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元

）

６９９，７０４，４６３．２６ ６８４，１９７，６２８．４８ ２．２７％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４２，６６５，６７０．８４ －３３．０４％ １７１，８９５，５９７．３４ －４４．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７，４３９，７５５．１６ －２８．１２％ ２９，３９８，６７６．９７ －５１．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５，６３９，５６５．６６ －４４．５８％ ２５，７３４，０４６．４７ －５６．７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 －－ １８，９０４，６２３．６１ －４１．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 －３０．７７％ ０．３７ －５７．４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 －３０．７７％ ０．３７ －５７．４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７％ －０．４７％ ４．２３％ －９．９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８，５３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４，４７２，８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４６，６９９．５０

合计

３，６６４，６３０．５０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９，３５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虞臣潘 境内自然人

３４．５％ ２７，６００，０００ ２７，６００，０００

刘良文 境内自然人

３３．７５％ ２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００

林长洲 境内自然人

３．５２％ ２，８１５，３６２ ２，２５０，０００

黄文煌 境内自然人

２．６３％ ２，１００，０００

邹庆容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２６０，０３８

林劲松 境内自然人

０．３％ ２３８，１００

厦门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厦

门信托聚富银

河新型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２％ １７８，５０３

邓根旺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４％ １１３，０００

刘锋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３％ １００，０００

陈宏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１％ ８５，８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黄文煌

２，１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００，０００

林长洲

５６５，３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５，３６２

邹庆容

２６０，０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０，０３８

林劲松

２３８，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８，１００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厦门

信托聚富银河新型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７８，５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８，５０３

邓根旺

１１３，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３，０００

刘锋

１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０，０００

陈宏

８５，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５，８００

黄旭耀

８５，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５，０００

郭利平

７７，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７，２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１０

名股东中

，

虞臣潘和刘良文为一致行动人

，

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

除此情

况外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

９２．８９％

，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到客户的承兑汇票增加。

２

、应收利息较期初减少

７２．７２％

，主要原因是收到到期定期存款利息。

３

、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

１２５１．７０％

，主要原因是募投项目钻机钻具车间尚未竣工。

４

、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

６９．６２％

，主要原因是预付工程款增加。

５

、应付帐款较期初减少

３０．６４％

，主要原因是支付供应商货款较多。

６

、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４９．４７％

，主要原因是期末应交增值税、应交所得税减少。

７

、专项应付款较期初减少

１００％

，主要原因是智能化岩心钻探装备的研发与产业化通过江苏省科技

厅验收，专项资金按会计准则要求进行帐务处理。

８

、其他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

１００％

，主要原因是智能化岩心钻探装备的研发与产业化通过江苏省

科技厅验收，与资产相关的专项资金确认递延收益，按资产使用年限分期摊销。

９

、专项储备较期初增加

４３２．５％

，主要原因是按财企［

２０１２

］

１６

号规定计提安全费用，但实际支付的安

全费用较少。

１０

、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４４．６９％

，主要原因是岩心钻机销售数量同比减少。

１１

、营业成本同比减少

４０．６５％

，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减少对应结转的营业成本减少。

１２

、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３１１．８４％

，主要原因是本期无银行借款利息支出，而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１３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３４．９９％

，主要原因是应收帐款增加导致计提坏帐准备增加。

１４

、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

６６４．６８％

，主要原因是政府补助增加以及与收益相关的专项资金在本期确认

收入导致营业外收入增加。

１５

、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

１００％

，主要原因是本期慈善捐款增加。

１６

、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

５１．８５％

，主要原因是利润总额同比减少，因此所得税费用相应减少。

１７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５０．７９％

，主要原因是产品销量下降、销售收入减少。

１８

、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减少

６８．４６％

，主要原因是收到的出口退税减少。

１９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７００．４８％

，主要原因是利息收入大幅增加。

２０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５６．６１％

，主要原因是产品产量缩减、外购货物减少。

２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

４８．３４％

，主要原因是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下降。

２２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３８１．８５％

，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项

目投入，购建固定资产增加。

２３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１００％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

２４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１００％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归还银行借款，本期没有银行借款归

还。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持续到报告期内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东营威玛石油钻具有限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本公司诉至山东省东营市东

营区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５００

，

６７８

元、违约损失赔偿金

１６１

，

４６８．６６

元，并承担本案

的一切诉讼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本公司向东营区人民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书》。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东营区人民法院以（

２０１２

）东商初字第

１４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本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

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本公司向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管辖权上诉状》，请求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

撤销东营区法院的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审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东营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

２０１２

）东民辖终字第

２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即该

案由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审理。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本公司提出反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反诉人赔偿

因提供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产品给反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９０

万元，反诉费用由东营威玛石油钻具

有限公司承担。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２

）东商初字第

１４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

５００

，

６７８

元，违约金

８２

，

８４３

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驳

回本公司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

１０

，

４２１

元，原告负担

１

，

２３７

元，本公司负担

９

，

１８４

元，反诉费

６

，

４００

元由本

公司负担。 本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还没有收到开庭通知。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临沂市中联物流有限公司以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为由，将本公司和赵刚诉至临

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为：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运费

１６２

，

２９０

元及相应利息，被告承担诉讼费。因

原告临沂中联物流有限公司诉状上没盖公章，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临沂中联物流有限公

司再次以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为由，将本公司和赵刚诉至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为：判令二

被告支付原告运费

１６２

，

２９０

元及相应利息，被告承担诉讼费。 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开庭，因向赵刚送达应诉

被退回，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进行了开庭，在开庭中，临沂中联物流有限公司撤回对赵刚的起诉，仅起诉本公

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２

）临兰商初字第

４１５９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本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偿付原告临沂中联物流有限公司运费

７７

，

９６０

元及利息（利息按中

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金融机构基准贷款利率计算， 时间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

止），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３

，

５４６

元，由本公司负担

１

，

７４９

元，原告负担

１

，

７９７

元。本公司不

服上述判决，向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

２０１２

）临兰商初字第

４１５９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上诉费用。 此案于

８

月

１２

日第

一次开庭，目前仍在审理中。

（二）对外担保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部分客户采用按揭方式销

售产品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部分客户采用按揭方式销售产品并为其提供担保。

９

月

１４

日，

公司发布了《关于为按揭销售产品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公司

还没有为客户提供过担保。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良文

、

虞臣潘承诺

：

自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

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

日

严格履行

董事

股东刘良文

、

虞臣潘

、

林长洲作为公司董

事还承诺

：

前述锁定期满后

，

其担任公司

董事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其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股东

如果应有权部门要求或决定

，

公司需要为

员工补缴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的社会保险费用和住房公积金或者由此

引发诉讼

、

仲裁

，

亦或因此受到有关行政

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

，

本人承诺全额承担

该部分补缴或被罚款的损失

，

且无需公司

支付任何对价

。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股东

２０１０

年

５－６

月

，

连云港黄海地质装备有限

公司将经测算后尚未支付的剩余职工安

置费用

１１，２２０，５５５．０５

元转账至连云港黄

海机械厂有限公司

，

委托连云港黄海机械

厂有限公司代为支付

，

连云港黄海地质装

备有限公司公司股东

、

实际控制人刘良

文

、

虞臣潘在双方签订的

《

委托代为支付

协议

》

中承诺

：

如上述

１１，２２０，５５５．０５

元不

足以支付全部职工安置费用

，

则不足的部

分由刘良文

、

虞臣潘自愿全额承担

。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虞臣

潘

、

刘

良文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良文

、

虞臣潘向公司

出具了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

诺

：

本人及本人目前控制的以及未来控制

的其他公司

，

不会在中国境内及

／

或境外

单独或与他人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

、

参与

、

协助从事或参与任何与连云港

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及今后进行

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等

。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虞臣

潘

、

刘

良文

、

林长洲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良文和虞臣潘和主要

股东林长洲就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

《

连云

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关于

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承诺

：

在本人作

为股份公司的主要股东期间

，

将尽可能减

少和规范本人及本人目前和未来控制的

其他公司与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

间的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

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

包括但不限于

商品交易

，

相互提供服务或作为代理

，

本

人及本人目前和未来控制的其他公司将

一律严格遵循等价

、

有偿

、

公平交易的原

则

，

在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不要求股份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优于任何第三者

给予或给予第三者的条件

，

并依据

《

连云

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

》

等有关规范性文件及股份公司章程

履行合法审批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

／

合

同

，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规范相关交易行

为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股份公司及

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６０％

至

－３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２，７５２．１６

至

４，８１６．２８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６，８８０．４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销售收入同比降低

。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良文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０

证券简称：黄海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

到董事

５

人，实到董事

５

人。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刘良文董事长主持。会议的通知、

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２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虞臣潘、刘良文、王祥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张晓西、王英姿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

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

１／２

。

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换届选举并出具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

意见》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章

程

条

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

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建筑工程机械

、

钻探机械

、

钻机车

、

地质钻探工具

、

地质钻探仪器的生产

；

产品包装装

潢

；

普通机械租赁

；

金属材料

、

五金

、

交电

、

化工产品

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建筑工程机械

、

钻探机械

、

钻机车

、

地质钻探工具

、

地质钻探仪器的生产

，

钻机液压橡

胶软管组合件组装

；

产品包装装潢

；

普通机械租赁

；

金属材料

、

五金

、

交电

、

化工产品销售

；

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第二

十七

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１

年

内不得转让

。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

年内不

得转让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

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在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

１

年内不得转让

。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

不

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１

年

内不得转让

。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

年内不

得转让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

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在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

１

年内不得转让

。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

不

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第三

十九

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一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

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

二

）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

三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

担保

；

（

四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

（

五

）

对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

保

；

（

六

）

交易所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一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

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

二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

担保

；

（

三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

（

四

）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五

）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

（

六

）

对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

保

；

（

七

）

交易所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

第 七

十 五

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

二

）

公司的分立

、

合并

、

解散和清算

；

（

三

）

本章程的修改

；

（

四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

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

（

五

）

股权激励计划

；

（

六

）

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

；

（

七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

以及股

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

二

）

公司的分立

、

合并

、

解散和清算

；

（

三

）

本章程的修改

；

（

四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

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

（

五

）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六

）

股权激励计划

；

（

七

）

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

；

（

八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

以及股

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

第八

十一

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

监事进行表决时

，

根据本章

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

可以实行累积投票

制

。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

或者监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

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

用

。

控股股东控股比例为

３０％

以上

，

且选举的董事

、

监事为

２

名以上时

，

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

。

累积投票制的具体操作程序如下

：

（

一

）

公司独立董事

、

非独立董事

、

监事应分开

选举

，

分开投票

。

（

二

）

选举独立董事时

，

每位股东有权取得的选

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票数乘以其有权选出的独

立董事人数的乘积数

，

该票数只能投向该公司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

，

得票多者当选

。

（

三

）

选举非独立董事

、

监事时

，

每位股东有权

取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票数乘以其有权

选出的非独立董事

、

监事人数的乘积数

，

该票数只

能投向该公司的非独立董事

、

监事候选人

，

得票多

者当选

。

（

四

）

在候选人数多于本章程规定的人数时

，

每

位股东投票所选的独立董事

、

非独立董事和监事的

人数不得超过本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

、

非独立董事

和监事的人数

，

所投选票数的总和不得超过股东有

权取得的选票数

，

否则该选票作废

。

（

五

）

股东大会的监票人和点票人必须认真核

对上述情况

，

以保证累积投票的公正

、

有效

。

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

、

监事外

，

每位董

事

、

监事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

。

董事会应当

向股东公告董事

、

监事候选人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

监事进行表决时

，

根据本章

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

可以实行累积投票

制

。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

或者监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

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

用

。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董事

、

监事候选人的简

历和基本情况

。

股东大会一次性选举两名或两名以上的董事

或监事时

，

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

。

股东大会以累积

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的

，

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

决应当分别进行

。

第 九

十 一

条

股东大会通过有关董事

、

监事选举提案的

，

新任董

事

、

监事在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

。

但换届

选举时

，

上一届董事会

、

监事会成员任期尚未届满

的

，

新一届董事会

、

监事会成员应自现任董事会

、

监

事会成员任期届满之日起就任

。

股东大会通过有关董事

、

监事选举提案的

，

新任董

事

、

监事在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

。

第一

百零

二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

、

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

规定执行

。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

、

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

规定执行

。

对于不具备独立董事资格或能力

、

未能独立履

行职责或未能维护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独

立董事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

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对独立董事的质疑或罢免

提议

。

被质疑的独立董事应当及时解释质疑事项并

予以披露

。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收到相关质疑或罢免

提议后及时召开专项会议进行讨论

，

并将讨论结果

予以披露

。

第一

百一

十六

条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

。

董事

会作出决议

，

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

，

实行一人一票

。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

。

董事

会作出决议

，

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

对外

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时

，

应当取得出席董

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并经全体董事

过半数及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

，

实行一人一票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表决。

修订后的《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决

策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实

施细则〉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实施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８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９日

附件：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虞臣潘先生：

１９５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工程师。

１９７７

年至

１９８８

年曾任职

于浙江省文成县城建局，

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９６

年浙江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温州分公司任职，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曾

任浙江国力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１９９８

年起任厦门旭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曾任连云港黄海地质装备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起任和欣国际船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起任山东华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任陕西秦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董事。 拟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虞臣潘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２

，

７６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３４．５％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

刘良文先生：

１９５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工程师。

１９７７

年至

１９８８

年曾任职

于浙江省交通系统，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历任浙江国力经济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

起任厦门旭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曾历任连云港黄海地质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任陕西秦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起担任连云港黄海

机械厂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拟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刘良文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２

，

７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３３．７５％

。 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王祥明先生：

１９７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师。

１９９４

年起先后任职于地

质矿产部西北探矿机械厂、地质矿产部连云港黄海机械厂、黄海机械厂、连云港济柴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６

年起任黄海机械公司企管部副部长、部长。现任本公司企业综合管理部部长、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拟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王祥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２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晓西先生：

１９５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历任地质矿产部勘探技术研究所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２００３

年至今担任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工程学院勘查与基础工程系教授、国际大陆科学钻探中国委员会委员。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拟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张晓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王英姿女士：

１９７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１９９７

年至今在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拟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王英姿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０

证券简称：黄海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刘际梯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及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２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

刘际梯、赵旭岳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上述公司第二届监事候选人最近二年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

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监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１

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３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９日

附件：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际梯先生：

１９５６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任职于浙江文成县农业局，

２００４

年起曾任职于连云港黄海地质装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起担任连云港黄海机械厂有限公司监事。 现

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拟任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刘际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赵旭岳先生：

１９６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参加工

作，先后在连云港黄海机械厂、连云港黄海机械厂有限公司、江苏天明机械集团任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今任本

公司审计部部长。 拟任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赵旭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０

证券简称：黄海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星期六）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会议召开地点：连云港市海州开发区新建东路

１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星期一）

６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

７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虞臣潘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刘良文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３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王祥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４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晓西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５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王英姿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本次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选举分开， 分别采用累积投票制。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刘际梯先生为公司监事；

２．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赵旭岳先生为公司监事。

本次监事选举将采用累积投票制。

３

、《关于修订〈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５

、《关于修订〈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６

、《关于修订〈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７

、《关于修订〈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８

、《关于修订〈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三、参加会议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连云港市海州开发区新建东路

１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有

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法人

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请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公

司，并电话确认）。

（

４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到现场。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人：王祥明 李莉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８－８５３８３０３９

传真：

０５１８－８５３８３０３９

４

、邮政编码：

２２２０６２

五、备查文件

１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９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委托人）现持有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海机械” ）股份 股，

占黄海机械股本总额的

％

。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理本人出席黄海机械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提交该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

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

选举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

股

）

１．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虞臣潘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刘良文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３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王祥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选举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

股

）

１．４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晓西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５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王英姿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

同意票数

（

股

）

２．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刘际梯先生为公司监事

２．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赵旭岳先生为公司监事

３

《

关于修订

＜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４

《

关于修订

＜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５

《

关于修订

＜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６

《

关于修订

＜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７

《

关于修订

＜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８

《

关于修订

＜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

》

投票说明：

１

、议案一、议案二、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所谓累积投票制，是指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董

事或监事时，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乘以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

之积，选举中实行一权一票。 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全部投向一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

也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分散投向多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

３

名，独立董事

２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

名；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开投票选举。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３

的乘积数，该

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

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２

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

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２

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监事候选人。

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其拥有的全部表

决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无效；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

总数不多于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２

、议案三、议案四、议案五、议案六、议案七、议案八：在“表决意见”栏内的“同意”、“反对”、“弃权”之

一栏内打“

√

”表示。

３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深圳股票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王鹏 董事 工作原因 吴涵渠

公司负责人吴涵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世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燕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６３６，７５９，０５０．４１ ６１８，４８８，５０８．８８ ２．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元

）

５４９，３９２，１１８．４０ ５２２，６７４，５０９．６１ ５．１１％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５５，９２８，４３４．２１ －６．２９％ １９６，０４５，５５９．０７ －５．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６，８７２，９４０．２６ －２７．５５％ ３９，３１０，１０８．７８ ８．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４，４４５，８９１．２４ －４８．３９％ ３６，０９５，１１８．７４ ４．６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 －－ －１９，１７５，７９５．０８ －９３４．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３３．３３％ ０．３６ ９．０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３３．３３％ ０．３６ ９．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２６％ －０．６３％ ７．１９％ ０．１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５７，３６８．７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３，６９８，２９８．５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３５，８８６．７７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６１，８２６．４７

合计

３，２１４，９９０．０４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６，５６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涵渠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０５％ ３３，２２５，０７５ ３３，２２５，０７５

黄斌 境内自然人

５．６％ ６，１９５，５００ ４，９４６，６２５

赵旭峰 境内自然人

３．７２％ ４，１１３，０００ ３，０８４，７５０

邱荣邦 境内自然人

３．２７％ ３，６１１，６７６ ２，７７４，６８２

质押

１，２００，０００

郭卫华 境内自然人

２．３６％ ２，６１３，５９８ ２，２３８，４４８

中检集团南方

电子产品测试

（

深圳

）

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２．２４％ ２，４８１，０３５ ０

梁怀文 境内自然人

１．７％ １，８７９，０００ ０

孙慧正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４％ １，７０５，７００ ０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九组合

其他

１．４５％ １，６００，２１７ ０

沈毅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７％ １，５１５，０００ １，２３１，８７５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检集团南方电子产品检测

（

深圳

）

有限公司

２，４８１，０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８１，０３５

梁怀文

１，８７９，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７９，０００

孙慧正

１，７０５，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０５，７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１，６００，２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００，２１７

黄斌

１，２４８，８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４８，８７５

杜坤

１，０３６，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３６，９００

赵旭峰

１，０２８，２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２８，２５０

中国银行

－

华宝兴业动力组合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７６，８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７６，８４６

陈国雄

９４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４０，０００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００，０５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

股东赵旭峰系股东吴涵渠的妻弟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应收账款：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２２０８

万元，增幅为

３１．４６％

。 主要是本期国内应收账款增加，收

款期较长所致。

２

、其他应收款：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

１１８

万元，增幅为

３８．７３％

。主要是应收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３

、固定资产：期末固定资产较期初增加

４４７４

万元，增幅为

３２０．１３％

。 主要是募投项目“

ＬＥＤ

信息发布与

指示系统项目”基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４

、在建工程：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减少

１６２０

万元，降幅为

５２．８６％

。 主要是募投项目“

ＬＥＤ

信息发布与

指标系统项目”基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增加

５６

万元，增幅为

３９．７６％

。主要是计提的资产减值

准备、预计负债等增加所致。

６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

６７１

万元，降幅为

６０．９％

。主要是上年末计提奖金在本

期发放所致。

７

、应交税费：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５４０

万元，降幅为

３６．４３％

。主要是本期末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８

、其他应付款：期末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

２８９

万元，增幅为

４１．７％

。主要是募投项目在建工程应付款

增加所致。

９

、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其他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

７２５

万元，增幅为

３４５％

。 主要是本期收到政府补

助、相关项目未验收所致。

１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９２

万元，增幅为

５８．９６％

。 主要是本期流

转税额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１１

、管理费用：报告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９２３

万元，增幅为

３６．２７％

。主要是今年南京子公司正式

投产，企业规模扩大后运营成本增加所致。

１２

、营业外收入：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７８

万元，增幅为

７８．３４％

。主要是本期政府补助资

金增加所致。

１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１４７

万元，

降幅为

９３４．７１％

。 主要是本期货款回笼放缓，公司规模扩大后运营成本增加所致。

１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７０９

万元，

降幅为

３５．４０％

。 主要是本期募投项目“高端

ＬＥＤ

视频显示系统项目”基建投入增加所致。

１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６４

元，增

幅为

６５．４４％

。主要是本期公司实施《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１３５

万股。 收到激励对象购股资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银行就“

ＬＥＤ

显示屏入围供应商公开选型项目”签订合

作协议的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已发货金额

３４

，

６１６

，

４４４．５５

元。

２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

中国银行

ＬＣＤ

采购合同

＞

的公告》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刊

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已发货金额

４６

，

４９０

，

２８０．００

元。

３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交通银行就 “智能排队叫号机”项目签订供货协议的公告》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已

发货金额

８

，

７５７

，

７５０．００

元。

４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电信签署

＜２０１２

年营业厅设备（排队叫号机）集中采购

框架合同

＞

的公告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已发货金额

２

，

２６４

，

０５８．０３

元。

５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

＜

排队机采购供应框架协议

＞

的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自签署协议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已发货金额

２５

，

５５７

，

３６２．００

元。

６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

中国银行

ＬＣＤ

采购合同

＞

的公告》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刊

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自签署协议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已发

货金额

２５

，

７８０

，

８６０．００

元。

７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重大合同公告暨复牌公告》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自签署协议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获得中国新

华电视下达的第一批订单总金额预计为

１

，

２２５．００

万元， 包括户外

ＬＥＤ

显示屏价款

１

，

１２５．００

万元和一套广

告发布系统网络控制平台软件价款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收到第一批订单的预付款

３６７．５０

万元。 目前，广告发布系统网络控制平台软件的调试安装已完成，并通过使用验收。

ＬＥＤ

显示屏体的制造

安装工作正在推进中，其中一块

ＬＥＤ

显示屏体已完成安装，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其余

ＬＥＤ

显示屏体待收

到中国新华电视的安装通知后予以安装。 公司将与中国新华电视就订单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协商，加

快项目的推进速度。由于本合同为框架合同，合同以双方确认的采购订单方式履行。所有订单在本合同采

购期限内下达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８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银行就“

２０１２

年排队机选型采购项目”签订合作协议的

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自签署协议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已发货金额

１７

，

４６０

，

８７０．７３

元。

９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ＬＥＤ

电视墙及相关系统重大合同的公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随着整体工程的

进展，进行相关深化设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与中国银行就

“

ＬＥＤ

显示屏入围

供应商公开选型项目

”

签订合作协

议的公告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签订

＜

中国银行

ＬＣＤ

采购合同

＞

的

公告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与交通银行就

“

智能排队叫号

机

”

项目签订供货协议的公告

》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７

日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与中国电信签署

＜２０１２

年营业厅

设备

（

排队叫号机

）

集中采购框架

合同

＞

的公告

》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０７

日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

＜

排队机采

购供应框架协议

＞

的公告

》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１１

日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签订

＜

中国银行

ＬＣＤ

采购合同

＞

的

公告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签署重大合同公告暨复牌公告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与中国银行就

“２０１２

年排队机选

型采购项目

”

签订合作协议的公

告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０１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与中国新华电视重大合同进展

的公告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签订

ＬＥＤ

电视墙及相关系统重大

合同的公告

》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１３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

、

董

事吴涵渠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

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

在本人任职期

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股份总数的

２５％，

且在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股份

；

在申报离职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的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

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发行时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

东同时是公司监事

黄斌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

在本人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股份总数的

２５％，

且在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本人所

持有的股份

；

在申报离职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公司股票的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吴涵

渠

１、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均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奥拓电子及其子公

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奥

拓电子及其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２、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奥拓电子及其子公司

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奥拓

电子及其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３、

若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

，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

不与奥拓电子及其子公司拓展后的业务相竞争

；

若与奥拓电子及其子公

司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争

，

则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以停止经营相竞

争的业务的方式

，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奥拓电子经营的方式

，

或者

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 ４、

在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与奥拓电子存在关联关系期间

，

本承诺函为有效

之承诺

。

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

，

本人将向奥拓电子赔

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除控股股东之外的

发起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

：

黄斌

、

中检集团南

方电子产品测试

（

深圳

）

有限公司

（

原名

：

深圳电子产

品质量检测中心

）、

深圳市国成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

１、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均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奥拓电子及其子公

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奥

拓电子及其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２、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奥拓电子及其子公司

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奥拓

电子及其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３、

若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

，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

不与奥拓电子及其子公司拓展后的业务相竞争

；

若与奥拓电子及其子公

司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争

，

则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以停止经营相竞

争的业务的方式

，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奥拓电子经营的方式

，

或者

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 ４、

在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与奥拓电子存在关联关系期间

，

本承诺函为有效

之承诺

。

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

，

本人将向奥拓电子赔

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吴涵

渠

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企业将尽量避免

、

减少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发生关

联交易

。

如关联交易无法避免

，

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

证监会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章程的规定

，

按照通常的商业准则确定交易

价格及其他交易条件

，

并按照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履行批准手续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

奥拓电子及子公司不再与深圳市奥伦德电子有

限公司

、

深圳市奥伦德元器件有限公司

、

深圳市奥伦德科技有限公司

、

深

圳市奥伦德光电有限公司

、

江门市奥伦德光电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０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吴涵渠

、

深圳市国

成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

黄斌

、

中检集团

南方电子产品测试

（

深圳

）

有限公司

（

原名

：

深圳电子产

品质量检测中心

）

如公司及其子公司因以提供免费住房或住房补贴方式代替缴存部分职工

的住房公积金而遭受的任何经济处罚

，

或有关政府部门要求公司及其子

公司为员工补缴住房公积金而发生额外支出

，

则本人

／

本公司愿承担该等

经济处罚

、

额外支出及相应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吴涵渠

、

深圳市国

成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

黄斌

、

中检集团

南方电子产品测试

（

深圳

）

有限公司

（

原名

：

深圳电子产

品质量检测中心

）

在合同期内因租赁厂房被拆迁致使公司搬迁而造成损失

，

将就该等损失

给予公司全额现金补偿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履行完毕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５％

至

３５％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５，４４４．９５

至

７，０００．６５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５，１８５．６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第四季度为销售旺季

，

预计销售收入增长

，

成本和费用得到有效

控制

。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期末数

预计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

金额

预计偿还

时间

（

月

份

）

合计

０ ０ ０ ０ －－ ０ －－

期末合计值占期末净资产的比

例

（％）

０％

六、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渠涵渠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７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９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入选中国建设银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排队机采购

供应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拓电子”）收到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设银行”或“招标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排队机采购供应商入围项目（招标

编号：

０７３３－１３７９１１７１７２０１

）中标通知书》，相关内容如下：

一、通知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建设银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排队机采购供应商入围项目 （招标编号：

０７３３－１３７９１１７１７２０１

） 招标

中，经评审和确认，奥拓电子对上述项目的投标已被招标人接受，入围中标产品和服务：排队机及出保后

年度维护服务。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１

，

０９７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

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

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２

、中国建设银行

２０１２

年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合同金额为

２

，

２４０

万元，占当年类似业务总合同金额

的比例为

２４．５４％

。

３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 中国建设银行是一家在中国市场处于领先地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商业银行产

品与服务，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营销网络覆盖全国的主要地区。中国建设银行有充足的资本实力和良好

的信誉保证本次交易的履约。

三、本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由于本次中标项目正式合同尚未签订，最终合同金额尚未确定，因此无法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预

计。在签署正式合同后，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中国建设银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排队机采购供应商入围项目（招标编号：

０７３３－１３７９１１７１７２０１

）中标

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７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８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０

证券简称：黄海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